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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外國學生論文及專題計畫(含實習)暨選修課程

經費補助辦法 
107年6月14日本校第4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107年6月28日本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

 

一、為推動國際化需要專業人才及挹注充裕資源，以支應學校教學及輔導國際

學生需求，以補助本校各院系所(中心)及教師指導外國學生論文及專題計

畫(含實習)與開/授課相關業務經費，增進國際交流之能量，特訂定國立屏

東大學外國學生論文及專題計畫(含實習)暨選修課程經費補助辦法(以下簡

稱本辦法)。 

二、經費補助基準 

(一)補助教師指導外國學生論文及專題計畫(含實習)業務費，以每位學生新

臺幣5,000元計算。如有2位(含以上)教師共同指導則均分。 

(二)補助接受外國學生選修全英文課程之授課教師，每門課程業務費如下

表： 

人數 1-5人 6-10人 11人以上 

業務費(每學期) 新臺幣 5,000元 新臺幣 10,000元 新臺幣 15,000元 

 

(三)補助外國學生所屬系、所辦理相關業務，如下表： 

人數 1-5人 6-10人 11人以上 

業務費(每學期) 新臺幣 5,000元 新臺幣 10,000元 新臺幣 15,000元 

 

三、本辦法經費由校務基金支應。 

四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 


